
輔仁大學教職員工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表 
 

年   月  日 
 

姓 名 
 

 
(本人親簽) 

單 位  職 稱  

 

申 請 期 限 
 

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，合計 年 月 

育嬰子女 

姓 名 

 育嬰子女 

出生日期 

 

民 國 年 月 日 

 

本人是否繼續 

參加保險 

是 是 
 

公教人員（勞工）保險 

(本項續保始享有育嬰 

留職停薪津貼申請資格) 
全民健康保險  

否 否 

 
 

 

 

 

簽 

 

 

 

 

核 

 

 

單位直屬主管 

 

 

單位一級主管 

 
 

會 

 
 

核 

 
 

人事室 

 
批 示 

（校長或授權人 

 

 

） 

 

 

 

說 

 

 

 

明 

一、申請時請檢附本申請表、出生證明及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。 

二、教師以學期為原則，於留職停薪預定開始日前二個月提出申請。 

三、職員工以月為原則，於留職停薪預定開始日前一個月提出申請。 

四、依「性別工作平等法」規定，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，得繼續 

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，原由雇主負擔之保險費，免予繳納；原由受 

僱者負擔之保險費，得遞延三年繳納 

五、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二十日，向人事室提出復職申請。 

 

105 年 05 月 03 日修正 


